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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包、与时俱进的“泛价值论”
———答屈炳祥先生的再商榷

①

刘有源

　　摘要 : 将各种价值论整合为“泛价值论”,体现了兼容并包的精神 ;用以解释无人工厂

和机器人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源泉与决定 ,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屈先生在《再商榷》中

提出的人类劳动的特征属于以偏概全 ;所做的抽象劳动二重性规定是对马克思劳动二重

性理论的误读 ;所说的部门内和部门间的竞争“与供求毫无关系”违背了经济常识 ;供求对

价值的参与决定作用既表现在供求相等之中 ,也表现在供求不等之中 ;效用价值论填补了

劳动价值论的空白 ;把与指挥劳动创造价值无关的大脑机能界定为问题的本质和要害是

“思维错位”;新的科学思想的胜利需要人们冲破自身的阻碍 ,转变思维方式与观念。

关键词 :“泛价值论”　兼容并包　与时俱进　供求　效用

　　通过研究和思考 ,本人发现 ,现有的各种价值论

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经济现象内在联系及其

本质的概括 ,都具有合理的一面 ,是局部真理 ,它们

之间是互补关系。在此认识基础上 ,本人兼容并包 ,

将之整合为“泛价值论”,即劳动、机器、土地、协作等

自然力构成价值的共同源泉 ,其耗费按照生产、流

通、分配、消费各领域综合要求的“社会必要标准”凝

结成价值 ,用以解释劳动价值论能够解释和不能解

释的各种经济现象 ,特别是自动化体系条件下的无

人工厂和机器人生产的价值源泉与价值决定 ,并由

此延伸到天然物品、自然资源、生态以及文物的价值

源泉与决定 ,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和分配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

神。屈先生不同意该文观点 ,撰文质疑“泛价值

论”② ,对此 ,笔者撰写了《“泛价值论”何错之

有 ? ———答屈炳祥先生的质疑与商榷》(简称《答商

榷》) ③的文章 ,就屈文中的观点进行了全面讨论和

反驳。但屈先生在《对“泛价值论”的再商榷———答

刘有源先生》(简称《再商榷》)一文中 ,试图否定“泛

价值论”,文中多处出现错误 ,本文试析之。

一、代替“马克思标准”的
“屈炳祥标准”不能成立

　　屈先生在《再商榷》中强调劳动于人的专有性

时 ,用自己提出的标准替代了马克思提出的标准。

马克思关于建筑师的劳动与蜜蜂建筑蜂房的活

动的区别的论述 ,其实只是以个例比喻人和动物活

动之间有无意识的问题 ,这是问题的本质 ,不是专门

讨论蜜蜂建筑蜂房时事先头脑中到底有无图像。于

是 ,活动前头脑中是否有图像就成为一种判别标准

(姑且称为“马克思标准”) ,以此区分 ,人的活动是有

意识的行为 ,是劳动 ,而所有动物的活动则只是一种

盲目的本能。应该说 ,笔者在《答商榷》中所举的关

于猴子拦警车破案一例 ,足以打破这一神圣的教条。

因此 ,人们不应忽视问题的本质。但屈先生仍津津

乐道于蜜蜂头脑中的图像 ,说什么“既然作者 (指本

人)自己都承认‘人类至今还无法确知蜜蜂在建蜂房

时究竟有无蜂房的图像’”,怎么就可以怀疑马克思

关于蜜蜂建蜂房时大脑中无图像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呢 ? 很奇怪 ,一个无法现在被确证的东西即使不能

证明一个以此为依据的命题的不正确 ,又怎么可能

证明该命题正确呢 ? 还须指出 ,对经典作家要有一

个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关蜜蜂建蜂房时头脑中无图

像以及一切动物活动大脑中都无图像的结论至少不

能证明它是科学的。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谈不

上是“代表人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所做出的科学结

论。充其量 ,马克思的结论只代表两个世纪前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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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工业革命后人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水平。相对

于今天 ,那时的认识水平或科学结论只是初级的 ;相

对于全人类的认识水平 ,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只是沧

海一粟 ,尤其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到新知识加速累积、

旧知识加速老化的“知识爆炸”时代。

屈先生一方面提出 ,“即使今后有一天科学真的

证明蜜蜂在建蜂房之时确有图像存在”,但另一方面

又断定“因为蜜蜂的活动只能是一种本能的表现”,

把需要论证的问题又作为论证前提进行循环论证。

尤其是 ,为了证明建筑师的劳动与蜜蜂的活动的区

别 (肯定有区别) ,屈先生说 :“建筑师为了建造房子 ,

事先要经过严密的设计、画出图纸 ,⋯⋯他不仅要运

用人类特有的语言进行思维 ,还要运用建筑学的一

些基本原理进行构思 ,利用其中的一系列定理、定

律、公式及现代科学手段与方法进行计算与论证。

难道说这不是建筑师及整个人类劳动的特有属性

吗 ? ⋯⋯难道说作者假想出的蜜蜂头脑中存在的蜂

房的图像 (无中生有 ,我在何处说过 ? ———引者注)不是

本能的吗 ?”看来 ,当屈先生曾引证的马克思关于建

筑师劳动与蜜蜂筑巢活动的区别在于大脑中是否事

先有图像的论述遭到反驳并被事实证明不能说明问

题后 ,现在终于能根据自己的思维和判断提出标准

(姑且称为“屈炳祥标准”)来界定人的劳动和动物活

动之间的区别了。这是进步。但美中不足的是 ,他

把利用定理、定律、公式及现代科学手段与方法进行

计算与论证这一建筑师的特殊劳动当成了整个人类

劳动的一般属性 ,这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按照这

一标准 ,古往今来人类劳动的一大部分都将被排斥

在外。试问 ,那些不懂更不会利用定理、定律、公式

以及现代科学手段与方法的古代劳动者、今天的简

单劳动者 ,该往哪里摆呢 ?

屈先生自我设置了人类劳动的高级别标准 ,但

同时又沿用“马克思标准”。屈先生自相矛盾地提出

“蜜蜂在建蜂房之前不可能在大脑中将蜂房建成是

真 ,但对那些建筑工人来说却是否”的命题。这应当

是对建筑工人的一种肯定判断 ,即建筑工人在劳动

前已在大脑中将大厦建成。但是 ,屈先生又写道 :

“这些建筑工人 ,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建造的大厦到

底是什么样子 ,因为他们不是这座大厦的设计师。”

这又肯定建筑工人劳动前不可能在大脑中将大厦建

成。这是前后矛盾的论证。

屈先生行文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就是误

解误批他人的观点。比如 ,当你说飞机是对飞鸟的

模拟 ,屈先生会说你在飞鸟与飞机之间制造混乱 ,说

飞机和飞鸟一样 ;如果你说电脑是对人大脑的模拟 ,

屈先生会指责你在电脑和人脑之间制造混乱 ,把电

脑当人脑 ;当我说劳动的目的性和劳动中体现的意

志机器可以模拟设定和做得更好时 ,屈先生就批评

我“在人与机器的活动上制造混乱 ,说机器的活动也

与人的劳动一样 ,同样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意志

行为”。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

除上述论证逻辑混乱外 ,屈先生还颠倒本人的逻

辑并轻率地下否定性结论。我依照马克思关于劳动

力是自然力的论断 ,将劳动力的耗费抽象为自然力的

耗费之一种 ,与替代劳动的机器自然力、土地自然力、

协作自然力等并列为价值源泉 ,是一种由具体到抽象

以及进一步抽象的思维过程。而屈先生的思维方向

相反 ,将抽象的东西硬要拉到与具体的东西划等号。

他说 :“想在人的劳动与动物的活动之间制造混乱 ,否

定劳动是人所专有的本质属性 ,以期说明动物的活

动 ,乃至一切自然力的作用都是劳动、都能创造价值

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屈先生的大脑中 ,存在着这

样一种思维定势 :只有劳动是唯一创造价值的 ,如果

你认为还有别的什么因素构成商品的价值源泉 ,那

么 ,你就把其他因素和劳动划了等号。而劳动是人类

的专有属性 (虽然这一专有属性的标准屈先生尚未界

定清楚) ,机器、动物的活动和土地的作用虽然替代了

劳动但肯定不是劳动 ,所以 ,机器、动物的活动以及自

然力的作用创造价值的观点也就不能成立。可惜的

是 ,屈先生就没有问一下 :劳动为什么创造价值 ? 这

一大前提本身就值得探讨。为什么在两种相交换的

商品中只能抽象出一种自然力———劳动力的耗费并

确定为唯一的价值源泉 ,而不能抽象出多种自然力的

耗费及凝结作为价值的源泉 ?

二、思维错位的“本质与要害”

屈先生曾在商榷文章中质问我 :“机器或机器人

的那些可作为思维的软件真正具有人脑的生理机能

吗 ?”对此 ,我在《答商榷》中的回答是 :机器或机器人

的那些可作思维的软件是否真正具有人脑的生理机

能并不重要 ,它只需具有人脑某一方面的可供指挥

自己进行拟劳动的机能就够了。并举例电动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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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使用者一旦合上开关 ,它就可以一天到晚不停地

抽水 ,而丝毫不需要它的使用者再赋予它什么功能。

这些分析及所举实例足以回答屈先生提出的这个问

题。然而屈先生又说我在有意回避和转移这个“实

在是太重要”的话题 ,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对劳动与

价值的认识与把握 ,是问题的本质与核心的真正所

在 !”还“直接决定了对劳动与价值认识上的根本对

立”,是“坚持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否定所谓

“泛价值论”,还是“坚持‘泛价值论’而歪曲马克思的

科学劳动价值论”的要害问题。看来 ,对屈先生提出

的这个本质的、要害问题不得不费点笔墨进行讨论。

这个问题怎么能成为要害和本质 ,没有任何论

证怎么凭空就和理论上的大是大非挂上了钩 ? 着实

令人不解。人脑的生理机能确实很多 ,但与创造价

值有关的机能当然只是指挥劳动者进行劳动的那一

部分机能 ,难道除此之外 ,其他方面的机能更本质、

更要害吗 ? 比如 ,人的七情六欲都是靠大脑的生理

机能调节的 ,如人的大脑皮层调控低级神经内分泌

细胞产生兴奋神经递质 ,当这种递质占优势时 ,人们

就处于兴奋状态 ,大笑、失眠、发狂等 ;反之 ,在大脑

皮层的调控下 ,低级神经内分泌细胞产生的抑制性

神经递质占优势 ,人们就会进入抑郁状态 ,沉默、悲

伤等。又如 ,人的性兴奋也是由大脑中枢神经系统

分泌激素小分子作用于相应的细胞膜受体 ,继而通

过生化反应释放出某种活性物质刺激不同的神经元

受体 ,产生相应的性兴奋效应。这些受大脑机能调

节的人的喜乐、哀怒乃至性兴奋与坚持还是歪曲马

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有关吗 ? 令人奇怪的是 ,屈

先生把与指挥劳动创造价值无关的大脑机能界定为

问题的本质和要害 ,而把指挥劳动者进行劳动的大

脑机能说成是“对问题的回避”。

不过 ,屈先生既然提到了我与他在劳动与价值

认识上根本对立的决定因素 ,那就不妨给出一个真

正的答案 :那就是屈先生跳不出劳动价值论的旧框

框及僵化了的思维模式 ,始终用只有劳动创造价值

的“有色眼镜”看待各种新现象和其他价值理论。屈

先生认为 ,“不能在机器的活动与人的劳动之间划等

号”,就“不能证明机器同人一样能够创造价值 ,进而

证明‘泛价值论’的正确性。”其实 ,根本不需要在机

器的活动与人的劳动之间划等号就能证明机器创造

价值。

价值是什么 ? 不过是两种商品因交换引起的在

质上相同、在量上可以比较的共同东西。马克思在

两种商品的比较中发现了劳动这种共同的实体或同

质性标准 ,因而将活劳动界定为价值的唯一源泉 ,形

成了劳动价值论。我根据马克思关于劳动是劳动力

这种自然力的耗费的理论 ,进一步将两种商品在交

换比较中在质上相同、在量上可以比较的共同东西

抽象为更一般的范畴———自然力。不管是限于当时

的条件 ,还是人们有意或无意的回避 ,人们没有深究

而发现这也是两种商品相交换中共同的第三种东

西。既如此 ,“泛价值论”认为各种要素参与了价值

创造 ,其在生产中耗费和凝结的自然力构成价值实

体。而劳动只是众多要素中之一种 ,劳动自然力也

是自然力之一部分 ,它在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中只

发挥部分的光和热 ,机器的活动具有对劳动的模拟

和替代 ,土地等自然界或独立或与其他要素共同作

用于生产物 ,参与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 ,它们各自的

功能虽是特殊的 ,但它们耗费的却都是自然力 ,这是

同质的。所以 ,无论是机器的活动还是土地的作用 ,

都无须借助或证明与人的劳动划等号之后才创造价

值。认为只有与劳动划等号才创造价值的观点 ,是

屈先生以劳动价值论的僵化眼光看待“泛价值论”或

其他价值论的结果。所以 ,本人和屈先生观点对立

的本质与要害在于 :是多角度看问题还是单一角度

看问题 ;是多向思维还是单向思维 ;是开放思维还是

封闭思维 ;是兼容并包还是抱残守缺 ;是与时俱进还

是原地踏步 ;是挑战权威还是迷信权威 ;是创新发展

还是因循守旧。这些 ,就是我和屈先生观点对立的

本质与要害所在。

三、“抽象劳动二重性”规定是对马
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的低级误读

　　屈先生在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基础上又将马克思

的抽象劳动分割为两个深浅不同的层次 ,做出了“二

重规定”,即“第一 ,它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

上的耗费’或‘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理耗

费’;第二 ,它是‘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或

‘同一的人类劳动’。”“马克思对抽象劳动所作的第

一重规定 ,并不反映抽象劳动的本质 ,而只是抽象劳

动的基本属性的一种规定 ,自然也是最浅层次上的

规定。因此 ,在这一规定之后 ,马克思对抽象劳动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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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即给予了第二重意义的规定。

抽象劳动就是这二重规定的统一。”这是屈先生对马

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的一种误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篇第 1 章第 1 个问题 :

“商品的两个因素 :使用价值和价值 (价值实体 ,价值

量)”中 ,在揭示两种商品中的“共同东西”时 ,“把商

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或“抽去”,“商品体就只剩

下⋯⋯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

差别 ,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 ,抽象人类劳动。”④

紧接着 ,马克思论述了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

费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问题 ,提出了“形成价值实体的

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 ,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

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

力 ,在这里是当着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 ,⋯⋯只要

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 ,起着这种社会平均

劳动力的作用 ,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

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⑤在该章第一个

问题的这些论述中 ,马克思提出了“相同的人类劳

动”、“抽象人类劳动”、“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这一概念 ,但还未有解释 ,只是在第 2个问题 :“体现

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中进行了解释 ,至于“社

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或“作用”,是就商品的价值量

而言的。令人奇怪的是 ,这些还只是被提出而并未

展开的概念 ,却被屈先生当作了反映抽象劳动本质

的、深层次的第二重规定 (且质、量混淆) 。

在《资本论》第 1篇第 1章第 2个问题 :“体现在

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的最后 ,马克思对劳动二重

性及其含义以及它们与商品二重性的关系进行了总

结 ,他说 :“一切劳动 ,从一方面看 ,是人类劳动力在

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 ;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

动 ,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 ,从另一方面看 ,是

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 ;

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 ,它生产使用价值。”⑥这是一

种倒装句 ,“作为”二字是就某种事物的性质而言 ,提

出某个概念和范畴 ,然后再进行解释和界定。因此 ,

马克思的这句话按通常的语法顺序应该是这样的 :

一切劳动 ,从一方面看 ,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

动 ,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 ,它形成商

品价值。这里 ,相同 (或同一)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

人类劳动是要解释的概念 ,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

义上的耗费是对相同或抽象的人类劳动的解释 ,根

本不是屈先生所理解的两个层次。从马克思总结性

论述的另一半看就更清楚了 ,“具体的有用劳动”是

“作为”引出的概念 ,对它的解释是“人类劳动力在特

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如果像屈先生

理解的那样 ,“作为”引出的“具体的有用劳动”是对

具体劳动的深层次规定 ,是对具体劳动的深层解释 ,

而“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

费”反而成了对具体劳动的浅层规定。这种把定义

的内容当作第一层的浅层规定 ,把概念本身当作深

层次的、反映本质关系的第二重规定的做法 ,肯定歪

曲了马克思的原意。

按照屈先生的逻辑 ,对抽象劳动的理解不能仅

仅停留在马克思所作的第一重含义上 ,“因为这种劳

动才仅仅是抽象掉了劳动的具体形式而已 ,还没有

完全脱离具体劳动的范畴 ,因而它还不是马克思所

说的‘同一的人类劳动’或‘社会平均性质的劳动’

(屈先生混淆了质与量的规定———引者注) ,所以它仍然不

能形成价值 ,其结果只能是使用价值。因为生产使

用价值 ,同样也要耗费人的体力和脑力 ,同样是‘人

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据此 ,马克思

在《资本论》第 1卷第 60页关于劳动二重性的学说

及与商品二因素的关系的结论就要改写成 :一切劳

动 ,从一方面看 ,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

费 ,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 ,“它仍然不能形

成价值 ,其结果只能是使用价值”。一切劳动 ,从另

一方面看 ,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

式上的耗费 ;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 ,它生产使用价

值。看到这样的结论 ,屈先生对我指责之用语 ,如 :

“完全错误的”、“根本错误的”、“随意歪曲马克思的

本意”、“将马克思的话加以篡改”等是否可以还给屈

先生呢 ?

我在《答商榷》中有这样一段话 :“屈先生所理解

的有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规定的‘同一的人类劳动

力’中的‘同一’,其内容是指什么呢 ? 就是指的人类

共同具有的体力和脑力这种自然力 ,所谓‘社会平均

性质的劳动’、‘平均劳动力的表现’中的‘平均’指什

么呢 ? 当然是就其量而言的 ,体现‘商品作为价值是

社会的量’的规定。”屈先生在他的《再商榷》文章中 ,

有意把我从质与量两个方面对抽象劳动所做的正确

回答省去 ,留下两个空洞的设问 ,即“屈先生所理解

的有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规定的‘同一的人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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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的‘同一’,其内容是指什么呢 ? 所谓‘社会平

均性质的劳动’、‘平均劳动力的表现’中的‘平均’指

什么呢 ?”然后由此断定我对抽象劳动的理解还仅仅

停留在马克思 (实则是屈炳祥先生)对此所作的第一

重规定上。为此 ,屈先生用我已阐述过的内容对有

关“同一”与“平均”的问题做出回答 ,其目的是为了

不使作者 (即本人)迷茫。屈先生说 :“要正确理解马

克思这里所说的‘同一’或‘平均’的含义 ,必须将之

与他对价值量的规定联系起来 ,因为这里的‘同一’

或‘平均’本身就包含有一种量的规定 ,没有一个标

准的量的规定就无法‘同一’或‘平均’。有了这一

点 ,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把握‘同一’和‘平均’了。”可

以肯定的是 ,在屈先生的第一篇商榷文章中 ,他把

“同一”和“平均”都当作了抽象劳动的第二重质的规

定 ,只是在看了我的反商榷文章之后 ,才意识到了其

中所包含的价值量的规定。但是 ,我可以肯定的是 ,

屈先生至今还把“同一”和“平均”这两个马克思分别

针对价值“质”和价值“量”而使用的范畴当作了一个

可以互替的范畴 ,他自己至今仍处在“迷茫”之中。

屈先生不仅在理解马克思的论述上产生歪曲 ,

即使对本人拙作中一些明白无误的论述 ,在理解上

也常常把不同层面的问题绞在一起。

本人曾论述道 :机器或机器人、土地 (代表自然

界)具有模拟劳动和替代劳动生产产品和创造价值

的功能 ,只是它们在生产中耗费的自然力的凝结形

成价值。这实际上谈到的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

一是说明机器、土地对劳动具有模拟和替代功能 ;二

是价值源泉是产品生产过程中劳动自然力、机器自

然力、土地 (包括自然界的其他)自然力的耗费及其

凝结。这在《泛价值论》和《答商榷》中都有论述 ,是

一以贯之的思想。不知屈先生为什么又把两个层面

的问题扯成了一个问题 ,说什么“在价值的形成问题

上 ,作者出于种种考虑不好直说土地、机器等自然力

创造价值 ,而只是说它们的‘拟劳动’‘形成了对劳动

形成价值功能的一种替代’。而现在 ,又发展了 ,进

步了。这种‘拟劳动’的‘替代’作用也不要了 ,一下

子就把价值直接变成了自然力的‘作用及其凝结’或

‘创造’。”我认为 ,屈先生是误读。

不过 ,屈先生自己在《再商榷》一文中也承认 ,

“如果这种劳动 (即人类劳动力生理学意义上的耗

费)真能形成‘价值’,那么 ,这种‘价值’中肯定会包

含有‘自然因素’;自然 ,‘价值’也就具有‘自然属性’

了。”值得庆幸的是 ,坚冰终于从这里打开 :价值不再

纯粹是社会关系而是兼具有“自然属性”了。如前

述 ,抽象劳动不可能有屈先生所说的双重规定 ,人类

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是马克思对抽象劳动

唯一正确的解释 ,因此 ,价值具有自然属性应该是不

容置疑的。其意义在于为价值源泉的多元化开辟了

道路。

我一直认为 ,在马克思那里 ,价值无论是就其

质、还是就其量既具有社会属性 ,又具有自然属性。

因为抽象劳动及价值的内在尺度是时间 ,而时间绝

对是一个自然尺度 ,由时间来衡量的对象只有具有

自然性质 ,才能进行度量 ;另一方面 ,作为生理学意

义上耗费的劳动因交换赋予了劳动潜在的社会形

式 ,又加之这种耗费是按照社会平均的、或 (双重含

义的)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为取舍 ,这就从质与量两

个方面赋予了价值社会关系的属性。所以 ,即便是

劳动价值论 ,它的价值也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

是双重性质的结合。在屈先生的《再商榷》文章中 ,

屈先生说 :“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作者 (即本人) ,作

为衡量价值的时间尺度绝对不是一个自然尺度 ,而

千真万确的是一个社会尺度⋯⋯即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我在《反商榷》文章中已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对

此作了明确说明 ,丝毫没有否定价值尺度的社会性

质 ,只是提出和论证了价值尺度还兼具有自然性质

(并不是说只具有自然属性) ,这一点屈先生也承认 :

“作为衡量价值的时间尺度也要用自然时间年、月、

日或周及小时来计量”,“作为衡量价值的时间尺度

除了一种单纯的自然存在外”,即承认它具有自然属

性就足够了。至于屈先生说道 :作为计量单位的

“镑”“的确也可以镑出生产关系来。对此 ,作者 (指

本人———引者注)还会有什么疑义吗 ? ⋯⋯这说明他

(即本人)不仅不理解价值 ,也不理解价值量。”这里 ,

我只能说屈先生只知其一 (社会属性) ,不知其二 (自

然属性) 。当然 ,我也确实有“不理解”的地方 ,那就

是屈先生能用作为计量单位的“镑”将 (比如)一堆砂

子镑出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别的什么生产

关系 ,而我则不能。

四、供求对价值的参与决定作用既在
供求相等之中 ,也在供求不等之中

　　供求对价值的参与决定作用既表现在供求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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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 ,也表现在供求不等之中。认可与否 ,在于人们

从什么角度看问题。就现象论现象还是透过现象看

本质是判断供求参与价值决定与否的关键。

泛价值论认为各种生产要素所包含的自然力的

耗费是价值形成的实体 ,再生产各环节共同形成的

社会必要标准或界限决定“实体”按多大的比例转化

为社会价值。因此 ,泛价值论的基本内容主要涉及

价值源泉、价值决定两个问题 ,所谓供求对价格、进

而对价值的影响只是价值决定中的一个环节。屈先

生说 :我们要讨论的是有关价值的源泉、价值实体、

价值决定、价值本质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供求关系

能对价值的源泉、价值实体、价值决定、价值本质等

一系列问题做出科学规定吗 ?”这是无理要求 ,因为

即便是劳动价值论 ,劳动也不可能单独完成对所有

问题的科学规定 ,更何况兼容并包的“泛价值论”是

根据生产各要素、再生产各环节实际发挥的作用来

对它们定位的。认可供求影响价值 ,只是认为供求

价值论是局部真理 ,其中有可资借鉴的合理内容 ,可

以吸收部分内容整合到“泛价值论”中去 ,既不是屈

先生所说的主张“供求价值论”,也不是要用这一局

部真理当作全部或绝对真理以取代其他价值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 :马克思虽然明确指出了什么是供求

一致 ,以及这种一致对价值决定不产生影响 ,但是 ,

马克思 (包括屈先生)没有考察供求的另一面 ,即供

求一致 ,不过是在某一特定价位上的一致 ,而在除此

之外的任何其他价位上的不一致 ;所谓供求不一致 ,

一定存在某种价位水平上的一致 ,而其他所有价位

水平上的不一致。所以 ,供求一致也就是供求不一

致 ,供求不一致也就是供求一致 ,它们是同一事物的

两面 ,区别仅仅是价位不同而已。因此 ,当说供求一

致不影响价值决定时 ,实际上同时也在说供求不一

致会影响价值决定。又由于供求一致是在某一特定

价位上的一致和除此之外任何其他价位上的不一

致 ,所以 ,当承认供求不一致影响价值决定时 ,这实

际上也同时回答了供求一致时供求也影响价值的决

定。关键是把供求一致当作已包含有价格调节的动

态概念 ,还是一个不包含价格调节的静态概念。所

以 ,不在于供求对价值决定是否发挥了作用 ,而在于

人们能否看到这种作用。

对马克思关于供求与价值决定关系的理论 ,也

存在一个“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问题。供求为什

么和怎样影响价值决定 ? 除非你能“兼听”则明 ,否

则便会偏信则暗。

在《资本论》第 1卷中 ,马克思认为“生产使用价

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

量。”⑦在《资本论》第 3 卷中 ,马克思指出供求变动

引起的价格竞争决定价值总量 ,⑧进而决定商品价

值个量。而对价值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则是“社会

需要 ,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⑨。这些论述看似矛

盾 ,其实是一个不断展开、不断深化的互补性理论 ,

只有把它们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去理解和把握 ,才

不致于失之偏颇。

怎样理解“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中的“平均”或“必要”呢 ? 屈先生说 :“这种‘平

均’是由一定的社会过程决定的 ,因而它是一种社会

的规定 ,而不是纯数学计算的结果 ,更不是人的某种

主观的设定。”这段话虽不是屈先生的“发明”,但确

实是正确的。但是 ,它并没有解释什么样的社会过

程又怎样决定了这个“平均”或“必要”,依然把它们

交给了“未知”。

平均或必要的界限由谁决定呢 ? 当然与供求变

化引起的价格竞争这一社会过程有关 ,社会需求作

为一把尺子把“社会必要”的界限定格在卖方市场、

买方市场或均衡市场 ,从而决定价值在哪一种社会

条件下实现。仅以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

例 ,当供大于求时 ,竞卖激烈 ,价格下降 ,对社会正常

的生产条件、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

的要求处在更高的水平上 ,只有高于“社会平均”水

平的劳动耗费才形成价值 ;当供小于求时 ,买者展开

竞争 ,价格攀升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下降到“社会平

均”水平以下 ,即在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之下、社会

平均的熟练程度和强度之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

时间都能形成价值。当供求相等时 ,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的界限“定格”在了社会平均或“中等”的劳动耗

费的水平上。从表面上看 ,供求似乎没有发挥作用 ,

而实际上 ,这种状态的取得正是供求作用的结果。

不是供求没有发挥作用 ,而是供求发挥作用而人们

没有看到或承认这种作用。这正如某人处于站立状

态时 ,人们对发生作用的重力和支持力看不到 ,但是

它们并非不存在。对表面上看不到的东西就否定其

客观存在的 ,这大概就是屈先生为什么坚决否定供

求对价值量决定有影响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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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先生认为供求不能决定价值 ,还因为“它回答

不了价值是怎么来的 ,又是由什么构成的这样一些

问题”,还引述了马克思的两段话为据。其实 ,这是

屈先生不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内部结构 ,即价值质 (实

体或源泉)是抽象劳动 ,其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 ,必要劳动时间又决定于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 ,即

需求。硬要用在某一环节中发挥“通约”或“裁剪”作

用的供求来解释价值的源泉 ,说明屈先生连自己竭

力捍卫的劳动价值论尚未完全搞清楚。另外 ,价值

降低确实可以解释供求变化 ,但为什么个别价值下

降从而引起社会价值降低呢 ? 追究背后的原因 ,当

然是由供求竞争的压力造成的。不错 ,马克思确曾

认为 ,商品价值决定于好、中、差中的多数生产条件 ,

而不论这种生产条件是处于好、中、差的哪个水平。

其实 ,这只是马克思的一种局部看法。因为“多数”

的界限就是供求划定的。供大于求 ,“多数”相对减

少 ,供小于求 ,“多数”更多。而且 ,多数生产条件讲

的是生产中耗费多少的问题 ,供求说明的是社会认

可多少的问题 ,只有两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 ,才能说

明价值决定是一个在商品生产者背后完成的社会过

程。不然 ,价值决定就是一个行业生产条件的人为

评估过程、主观过程 ,从而违背价值决定的不以人意

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至于说“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

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 ⋯⋯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

的市场价值出售”⑩ ,从而使一部价值浪费掉 ,这种

说法是不确切的。只能说是个别价值 (虽然是大多

数企业的个别价值)有一部分不被社会认可 ,而不应

该说 ,一部分社会价值浪费掉了。浪费掉的那部分

“社会价值”其实只是个别价值 ,而不是真正的社会

价值。

从宏观角度看 ,供求对价值的决定作用就更明

显了。马克思说 :“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

来出售 ,也就是说 ,按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出

售 ,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 ,就必

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 ,即同有支付

能力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竞争 ,同供求关系的

变动相适应的市场价格的波动 ,总是力图把耗费在

每一种商品上的劳动的总量化为这个标准。”�λϖ如果

马克思此言不虚 ,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需求 (“有

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的量”)对价值的最终决定作

用。当供给一定时 ,市场价值由需求决定 ;当需求一

定时 ,市场价值由供给来决定 ,虽然这种市场价值是

以主要生产条件下企业或大部分企业的个别价值为

基础的 ,但个别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的差额是由供

求来“裁剪”和“补充”,这即是供求对价值决定的影

响或参与决定作用 ,不是完全的供求价值论 ,也不是

完全的劳动价值论 ,而是劳动耗费和供求都对价值

形成和决定发挥作用。

屈先生还认为 ,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竞争来决定的 ,就其第一

重含义 ,它是由同一部门内的企业之间的竞争来决

定。就其第二重含义 ,它由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来

决定。“可见 ,它与供求之间毫无关系。”屈先生还引

证了马克思的另一段话 :“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实现

的 ,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

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λω在这里 ,我们终于从屈

先生的论述中 (虽然是引证)看到了影响价值决定的

因素从生产领域进入了流通领域。现在的问题是 ,

部门内的竞争和部门间的竞争与供求毫无关系吗 ?

竞争都是在市场上进行的 ,其无非表现在三个方面 :

卖者之间的竞争、买者之间的竞争、买者和卖者之间

的竞争 ,所有的竞争都是以市场为载体 ,围绕供求和

通过供求展开的。实在难以想象 ,与供求无关的竞

争会是一种什么竞争 ? 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

讲过一个笑话 :说是西方人养的鹦鹉都会说供给、需

求这样的经济学术语 ,这说明供给与需求是经济学

最起码的常识 ,是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活动 ,而屈先生

居然说部门内和部门间的竞争与供求无关 ,居然能

离开供给与需求展开竞争。

五、效用价值论填补了劳
动价值论留下的空白

　　屈先生认为 :“效用就是商品的有用性。”这说明

屈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的其他经济学

理论知之有限。所谓效用 ,是指人们消费某种物品

时给予的心理评价。效用评价表面上看是主观范

畴 ,但它实际上决定于人们消费物品的生理限制 ,这

种生理限制是客观的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因此 ,效用既包含物品的有用性这些客观内容 ,没有

使用价值不可能产生效用 ,但除此而外 ,效用还包括

人们对消费物品满足程度的评价 ,所以 ,效用是主客

观范畴的统一 ,不单纯是指物品的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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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屈先生认为我指出的效用价值论是从

某个侧面决定或影响价值的某一因素 ,和马克思关

于社会必要总劳动量取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需求量

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具有互补性的观点“更是无稽之

谈。因为马克思根本就没有这么一说。”如果仅以屈

先生所说的 :马克思有没有这么一说为衡量标准 ,那

么 ,很多马克思没有说到的或提到的客观存在都成

了“无稽之谈”。比如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一

国胜利的理论、“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

共和国、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

发展观、和谐社会 ,马克思生前根本没有这么一说 ,

按照屈先生的观点 ,它 (他)们都是无稽之谈吗 ?

本来 ,我在《论机器、土地为什么创造价值暨泛

价值论》一文中 ,已论证和描述了马克思第二种社会

必要劳动与效用价值论之间的相通性和互补性。马

克思认为 ,不同类别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必要

界限 ,是通过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的规模或数

量来确定的。但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量又是由什么

决定呢 ? 马克思在此留下了发展空间 ,萨伊的效用

价值论解释了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的决定问题 ,填

补了马克思理论的这一空白。

那些既学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学过其他流

派 (西方)经济学的人 ,肯定知道 :当消费者不断增加

某一物品的消费时 ,它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因而他

对该物品所愿支付的价格也是递减的 ,当该物品的

边际效用为零时 ,消费者所愿支付的价格也为零。

当全社会的消费者对某类商品的边际效用评价为零

时 ,它就确定了用以满足社会需要的该类商品数量

的最终界限 ,超过了这个界限 ,生产就是多余和无用

的。生产消费类似 ,当某种要素的边际产出为零时 ,

这种生产要素的需求界限最终被确定下来。从这种

意义上说 ,效用价值论与马克思关于分配给某类商

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于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

值的规模的思想具有互补性 ,何谈“完全相反”?

屈先生把李嘉图关于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同生

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相互关系的原理的一段话摆出

来 ,足以证明“效用价值论”的错误 ,并问我“你读过

李嘉图的这段批评的话之后有何感想呢 ?”我的感想

之一是 :李嘉图的这段话只是在批评萨伊混淆了财

富与价值两个范畴 ,并没有批评效用价值论。感想

之二是 :被批评的萨伊的观点不对 ,但李嘉图的观点

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在这里 ,李嘉图把价值当成了

一个由生产者自己核算决定的私人过程而非社会过

程 ,这充其量只是个别价值 ,它不是以生产中的耗费

为初始依据、经 (供求)竞争和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

量———需求最终决定的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感想

之三是 :屈先生要增强对“泛价值论”及相关范畴的

批驳份量 ,除引证的论据和论点之间应具有内在的

同一性外 ,还须有适度的论证。

对于价值转形理论 ,屈先生说 :“价值转形理论

是一种理论建树和科学创新”,“不仅解决了所谓李

嘉图矛盾 ,而且把劳动价值论发挥到了极至 ,完成了

劳动价值论的最后创作 ,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和实

践意义。”更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何在 ? 屈先生

无从回答 ,也不能回答。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以后 ,价值规律事实上被否定 ,何曾再发挥作用 ? 但

是 ,屈先生却说 :“生产价格的出现 ,好像与价值有矛

盾 ,但实际上 ,并不如此。因为生产价格是以价值为

基础的 ,它只是价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另外 ,

从它们之间量的关系来看 ,全社会生产价格的总量

与其价值总量是完全相等的 ,所不同的只是改变了

它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这种研究 ⋯⋯科学

地回答了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如何使等量资本

获得等量利润的难题”。价值转形后 ,有机构成高的

部门的产品的价格永远高于价值 ,有机构成低的部

门的产品价格永远低于价值 ,无论进行过多少次交

换都不可能使这些部门的产品价格与价值相等 ,那

又怎么能说明价值规律在发挥作用呢 ? 如果说 ,全

社会的生产价格总量与其价值总量是完全相等的 ,

足可以证明价值规律的继续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那

么 ,这更可以证明对价值规律的违背。因为 ,人们无

论怎么随心所欲、恣意妄为 ,把价格定得怎么离谱 ,

全社会的价格总量与价值总量总是完全相等的。比

如 ,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长期实行的工农产品“剪

刀差”,到底是在自觉遵循、利用价值规律 ,还是自觉

违背价值规律 ? 遵循了 ,全社会的生产价格总额和

价值总额相等 ;违背了 ,全社会的生产价格总额和价

值总额也是完全相等的。这样一个正反都能说明、

又正反都不能说明的理由怎么能够用来专门说明一

种情况呢 ? 所以 ,屈先生通过价值转形理论把似是

而非和诡辩引入了经济学。

“虚假的社会价值”这一用语 ,不 (下转第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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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听证会不规范等 ,总想把政府承担的成本全部转

嫁给消费者 ;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组织和中介服务

组织滥收费、乱涨价 ;生产者、经营者千方百计制订

垄断价格 ,随意制订暴利价格 ,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

格等。垄断价格就是掠夺他人的利润 ,正如马克思

所说 :“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 ,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

产者的一部分利润 ,转移到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

上。”�οξ这些错误的价格行为 ,既是背离马克思价格

理论尤其是制订价格的基本理论及相应程序的行

为 ,也是背离市场经济价格理论的价格行为 ,是我们

应当坚决制止的价格行为。以马克思的价格理论尤

其是制订价格的基本理论及相应程序为理论标准 ,

我们就可以随时分析判断各种价格行为 ,及时发现

不正当的错误价格行为 ,采取措施消除其对市场经

济运行的阻碍 ,促进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注释 :
①⑤⑥⑦⑨⑩�λϖ �λω�λψ �λζ �λ{ �λ} �µω�µξ �µψ �µ| �µ∼ �νυ �νϖ �νω�νξ �νψ �νζ

�ν{ �ν∼ �ου �οϖ �οω�ο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25卷 ,397、

198、200、209、197～198、218～219、193、194、198、199、200、212、

200、103、229、229、294、217、103、178、222、178、178、178、218、

218、231、260、973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②③④⑧�λξ �λ| �µζ �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23

卷 ,119、126、87、120～121、352～353、120、54、53页 ,北京 ,人民

出版社 ,1974。

�λ∼ �µ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21 卷 ,210、215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µ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22卷 ,236页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47卷 ,359页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9。

�ν| �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24 卷 ,143、278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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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页)论是屈先生提出的 ,还是马克思提出

又由屈先生搬过来的 ,都不是对问题的一种彻底解

答 ,而是把现有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留给了“未

来”。至于说到消费者对土地产品的额外付出 ,其依

据当然是土地肥力不同导致的产出的增加 ,而不可

能纯粹是交换价值。例如 ,两块肥力不同的土地 ,投

入复杂程度和总量相同的劳动 ,肥力好的土地的产

出是另一块土地的两倍 ,如果农产品的需求使得其

市场价格等于肥力差的土地上的生产耗费或其产出

的价值 ,那么 ,肥力好的土地的产出就会取得双倍的

价值。高出的一倍价值用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 ,所

以以“虚假的社会价值”一言以蔽之。至于社会被组

成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后 ,不再按产品内所包含

的实际劳动时间的两倍来购买这种土地产品的说法

肯定不切实际。如果社会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 ,不

承认土地创造价值 ,且只按照土地产品中包含的劳

动来支付价值或价格 ,那必将导致两种后果 :一是人

们对良好土地资源的抢夺 ;二是过度使用土地使之

肥力退化。屈先生问我“为什么就没有看见呢 ?”我

的回答是 :我不仅看到了屈先生已经看到的东西 ,还

看到了屈先生看不到的东西。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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